
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【學生退宿申請表】第   學年度第   學期 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國中部    年  班 學號  
姓名  性別  

寢

室 
    房   號 

高中部   年  班 座號  

監護人 

姓名 

父  手

機 

 預計遷出日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點    分 

母   遷出日聯絡人 手機:____________ 稱謂:______ 

學生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     家長確認簽章： 

申請退宿原因及師長會談確認紀錄 

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:      日期： 

導 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:      日期： 

宿輔老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:      日期： 

學務處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:      日期： 

公物點交/退宿審查結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宿輔老師填寫) 

是否申辦過當學年住宿生通行證:□否。□是，車號：       。 

住宿期間公品使用狀況： 

□良好，無須賠償。借用公物已點交給老師保管。 

□損壞物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須賠償：NT$   元整。 

□遺失物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須賠償：NT$   元整。 

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處理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。 

是否符合住宿費退費： 

□註冊後開學日前申請，全數退還。須退費：NT$     元整。 

□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，退還三分之二。須退費：NT$      元整。 

□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，退還三分之一。須退費：NT$        元整。 

□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 

□高三考上大學校請長假者,依週數比例退費。須退費：NT$    元整。 

★退費計算： 

 

是否需餐費退費： 

□否。□是，須退費：NT$     元整。 

★退費計算： 

 

請於    年   月   日搬離本宿舍，未依時搬離，須按照住宿價格費用計算收費。 

  (在此期間如有損壞或遺失宿舍物品，須照價賠償) 

班導師簽章 宿輔老師簽章 學務處承辦人簽章 學務認輔人員 

 
該生共需繳/退費 NT$   元整。 

  

學務主任簽章 出納組簽章 會計室簽章 校長簽章 

    

 


